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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是一種以共識為基礎而制定，並經一公認機構認可，供普遍及
重覆使用，以提供各項活動或其結果有關之產品(Products)、程序
(Process)或服務(Services)之規則、指引或特性文件，期使在某一情況
下獲致秩序之最佳程度。因此，透過制定及推行共同一致的標準，
即能促進秩序之最佳化，又稱為標準化，目的在於謀求改善產品、
程序及服務之品質，增進生產效率，維持生產及消費之合理化，以
增進公共福祉

標準的定義

ISO/IEC

Technical standards are established norms or requirements.

They are usually available as formal documents that determine uniform criteria, methods,

processes and practices for engineering,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interoperability ----IEEE 

802 LAN/MAN Standards.

Among their uses are the setting of specifications at the onset of a design, defining constraints 

during the detailed design process, and serving as benchmarks during testing.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標準協會(IEEE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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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是由一般被公眾認可的單位或組織所核可：為了通用及可重複使用於
產品，提供生產時的準則與指南的文件

公認的可重複使用之產品、過程、規則、指引

標準的定義

世界貿易組織(WTO)

我國標準法

標準：經由共識程序，並經公認機關(構)審定，提供一般且重覆使用之產
品、過程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導綱要或特性之文件
另一定義則為：經由共識制定，並經由某一公認機構核准，提供一般且重
複使用之產品、程序或服務有關之規則、指引或特性之文件。標準的制定
須依據科學、技術及經驗的統合結果，其目的在提高社會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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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專利與高額授權金
為ICT業者的重大挑戰

Business Model Example (Qualcomm)

Why 標準?

一流企業訂標準、二流企業做品牌、三流企業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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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可以由下而上調和或由上而下引用

CNS

標準的結構層次

標準可以消除技術貿易障礙,也可能成為貿易障礙!

國家標準

公司標準

產業標準

國際標準

區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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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標準

經由共識制定 (會員及 stakeholder 參與制定)

並經由一公認機構核准(TAICS 標準制定程序)

為了通用及可重複使用於產品，提供生產時的準則與指南的文件

提案、參與、揭露、投票、審核、出版

TAICS 產業標準:

要素:

必要元素:

Why: 為何要制定本標準(問題是什麼?) -在引言章節敘明
When: 需要有通用及可重複使用之規範(就是此時)，才能持續使用及推動-引言
Who: 標準要規範誰? 哪個公部門主管? 就要一起支持提案，一起參與制定-適用範圍
What: 針對必要之共通介面或規格，適用範圍非常明確 –標準內文,第四節之後
Where: TAICS (專業標準制定組織)

How: 尋求支持、提案、產業意見收斂、審核、出版。時間至少需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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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 簡介: 宗旨與任務

宗旨

針對未來資通技術的發展，選定台灣適合領域，制定產業
標準，推進至國際標準，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力

任務

• 建立一資通標準技術合作與開發平台，針對資通技術之
發展方向，推動台灣產業標準之制定

• 推動台灣產業標準於產業之落實，擴展區域之影響力，
並且積極促成於國際標準之採用

• 代表台灣產業對外參與國際標準事務之單一窗口，強化
與國際及區域標準組織之連結，建立合作對接管道

台灣資通產業標準協會(TAICS)於2015年在經濟部的支持下成立，
創會會長為華碩集團曾鏘聲總裁，計有100餘家資通訊廠商共同組成，
宗旨與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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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現任理事長為聯發科技謝清江副董事長，於理事會轄下設有
秘書處、標準諮議委員會、技術管理委員會等單位。

其中於技術管理委員會下設有六個技術工作委員會(TC)，透過例行
之工作會議、廠商交流座談會、技術研討會等會議，針對委員會核
定之工作項目進行研討。

TAICS 簡介: 組織架構

[註] 1.因協會業務需求， TC6 檢測與認驗證技術工作委員會於2017/10/26經理事會決議轉為技術幕僚，協助協會於檢驗與認驗證業務推動
2.TC2 網路通訊技術工作委員會於2019/11/27經理事會決議相關議題併入TC1前瞻行動通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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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技術處
工業局

技術處
工業局
中企處
內政部

技術處
工業局
中企處
內政部
交通部
通傳會
標檢局

技術處

技術處

建構資通標準平台，爭取政府支持，促進產業標準落實

行動票證讀卡機與行動載具
測試規範

影像監控系統資安標準

智慧巴士資通訊系統 智慧燈桿系統資安標準

高精地圖製圖作業指引
交通運輸 QR Code 標準

智慧停車系統資訊開放介面標準

智慧音箱 & ESS資安標準

高精地圖圖資內容標準

無線電源之管理介面標準

CNC控制器語意層標準

智慧建築能源管理系統

Taiwan 5G White Paper

影視音內容描述標準

智慧建築安全監控系統

LTE小基站測試規範
水汙染自動連續監測系統

Case Study for FIDO and PKI 

in Taiwan

5G系統頻譜研究

智慧行動終端資安檢測需求規範

5G毫米波前端模組介面白皮書

行動票證讀卡機與行動載具測試
規範v2

TAICS 簡介: 標準制定與產出

標準制定與公部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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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
標準會議數: 304

參與人次: 6785

參與公司數
>150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標準會議數: 48

參與公司數: 73

參與人次: 1002

標準會議數: 59

參與公司數: 66

參與人次: 1118

標準會議數: 64

參與公司數: 102

參與人次: 1443

標準會議數: 60

參與公司數: 112

參與人次: 1410

標準會議數: 73

參與公司數: 147

參與人次: 1812

標準制定與產出

TS/TR 2015 2017 2018 2019 2020 Subtotal

指引研究類(TR) 1 2 7 4 4 18

標準規範類(TS) 2 11 22 21 14 70

Subtotal 3 13 29 25 18 88

Up to 20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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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工作項目、產出物類別、終審單位

Type 中文 English 終審單位

TS
標準 Standard 理事會

規範 Specification 技術管理委員會

TR

指引/指導綱要 Guideline 技術管理委員會

白皮書 White Paper 技術管理委員會

研究報告 Technical Report 技術管理委員會

FS
國外引進之標準，測試規範 (無修改，有無翻譯皆歸此
類)

技術管理委員會

FR
國外引進之指引、白皮書、研究報告 (無修改，有無翻
譯皆歸此類)

技術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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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制定各階段、草案名稱、成立條件

階段 內容 成立條件

一 提案階段
New Working Item Proposal (NP)

1.秘書處諮詢會議
2.技術工作委員會75%投票通過
3.技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工作組草案階段
Working Group Draft (WD)

工作組達”共識”

三 技術工作委員會審議階段
Technical Committee Draft (TD)

技術工作委員會75%投票通過

四
審核階段

Technical Management Committee Draft (MD)

Standard Fianl Draft (SFD) (標準類草案適用)

1.技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2.標準終審通過(標準類草案適用)

五 出版階段
Published Document (PD)

秘書處完成校稿出版

六 推廣階段 秘書處進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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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作
委員會TC

工作草案
1.TC成員
(工作組WG)
2.外部聯盟

TAICS 標準制定流程(v1.5)-TS/Standard

理事會

提案

校稿
作業

TC-

AP 
OK?

未成案

TC-

AP 
OK?

TMC-

AP 
OK?

BD

AP
OK?

Yes

Yes

No

No

No

Yes

2

3

52.1

6

7

9

7.1

10 11

MS5: 9 months
MS6:15 months

MS7:18 months

NP

TD

MD

WD

各層級組織核准要件
TC-AP: TC 75%投票通過; TMC-AP: TMC 審議通過
BD-AP核備: 理事會核准

秘書處
SET

技術管理
委員會

TMC

TMC-

AP 
OK?

未成案

44.1

No

推廣階段

8

出版
完成

Yes

PD

※標準類工作項目經TMC審議通過後
呈送理事會審核

產業專家會議
(工作組會議)

SET

AP 
OK?

Yes

Yes

No

3.1

No

1

TC 修改或
補充資料完
成後送出

S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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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作
委員會TC

工作草案
1.TC成員
(工作組WG)
2.外部聯盟

TAICS 標準制定流程(v1.5)-TS/Specification & TR

理事會

提案

校稿
作業

TC-

AP 
OK?

TC 修改或
補充資料完
成後送出

未成案

TC-

AP 
OK?

TMC-

AP 
OK?

Yes
No

No

No

Yes

2

3

52.1

6

7

9

7.1

10 11

MS5: 9 months
MS6:15 months

MS7:18 months

NP

TD

MD

WD

各層級組織核准要件
TC-AP: TC 75%投票通過; TMC-AP: TMC審議通過

秘書處
SET

技術管理
委員會

TMC

TMC-

AP 
OK?

未成案

44.1

No

推廣階段
出版
完成

Yes

PD

產業專家會議
(工作組會議)

SET

AP 
OK?

Yes

Yes

No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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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CS標準出版品章節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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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構成要素

要素區分 標準構成要素 國際標準相對應名稱

參考性前置要素
封面 Title page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Foreword

一般性規定要素
標準名稱 Title

適用範圍 Scope

引用標準 Normative references

技術性規定要素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符號及縮寫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要求事項 Requirements

． ．
． ．
． ．

附錄(規定) Annex (normative)

參考性補充要素

附錄(參考) Annex (informative)

索引 Indexes

名詞對照 Glossary of term 

參考 Reference

參考資料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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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構成要素

規定要素
(Normative)

參考性要素
(Informative)

一般性規定要素

技術性規定要素

參考性前置要素

參考性補充要素

封面
目錄
前言

附錄(參考)
索引

名詞對照
參考

參考資料

標準名稱

適用範圍

引用標準

用語及定義

符號及縮寫

要求事項
．
．
．

附錄(規定)

標準構成要素之前言、標準名稱、適用範圍、引用標準
為必備要素，其他為選擇要素。

標準的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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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之名稱 編號示例

部(part) TAICS TS-0014-1 

節(clause) 1

小節(subclause)
1.1

1.1.1

段落(paragraph) (無編號)

項(list)
有必要編號時第1階採(a)、第2階採(1) 、第3階
採(i), (ii), (iii), …

附錄(annex) A

章僅用於相對應國際標準有使用時

標準的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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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1. 標準結構 (Mainly follow CNS-3689)
2. Mandatory:
誌謝
目錄
前言(Foreword)

適用範圍(Scope)

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s)

用語及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
版本修改紀錄(Docu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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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

TAICS 計畫管理處WI相關樣版 (Web link)

https://www.taics.org.tw/AboutMg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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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參考性要素編寫

標準編寫原則?

Slide 30



TAICS 秘書處Guideline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編寫

參考性要素編寫內容一般包含:

1. 封面
2. 目錄
3. 前言
4. 引言
5.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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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至少應陳述

• 標準名稱 (Title)
1. 標準名稱應盡量簡潔，不要複雜
2. 可與其他標準區別
3. 不必敘述太細節，可於標準範圍內說明

• 標準參考編號 (Reference Numbers)
1. 一般皆由標準主管單位秘書處編撰
2. 有時也會出現其他所參考的標準 (特定調和)

• 書目 (Bibliographic ): 含出版日期及版本等資訊

• 使用英文 (IEC或ISO標準可能同時出現法文)

• 有時允許增加標準價格資訊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1.封面(Cover)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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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1.封面(Cover)

Slide 33

標準名稱
(中英文)

出版品編號

出版及終審日期

版權宣告(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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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 名稱及其相關之officers 
1. 主席、副主席、工作組組長、技術編輯
2. 公司以全銜表示
3. 任職公司之職銜

• 參與制定之會員名單
1. 公司以全銜表示
2. 以中文第一字順序排序

• 計畫專案參與廠商(非會員)
1. 公司以全銜表示
2. 以中文第一字順序排序

• 特別支持單位(預算支持)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2.致謝(Thanks)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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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2.致謝(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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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制定之
會員名單

TC 名稱及
其相關之officers 

計畫專案參與廠商
(非會員)

特別支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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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目錄、節次及頁次

• 列出各”章節” (Clauses) 抬頭名稱

• 列至第二階 (小節, subclause, e.g. 4.1)

• 允許列出附錄、索引、名詞對照、參考及參考資料

• 以上各項必須同時列出各頁的頁次

• 圖目錄與表目錄不列

Note: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內之小節次內容不列入目錄。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3.目錄(Table of Contents)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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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3.目錄(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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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記載標準有關之制定與修訂法源依據、實施性質及安全事項
• 必要時，標準記載之規定對象如渉及專利權時，前言應記載專利權人

及專利號碼
• 前言內容不可列出如要求、建議、圖、表等資訊
• 前言內容應說明本標準為: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4.前言(Foreword)

要素:

新制定；或
修訂；或
多種標準合併為單一標準；或
多種標準中僅修訂一種而其他廢止；或
一種標準分割為多數之標準，制定一種標準取代原標
準分割之一部分；或
參考國際標準制定且為國際一致標準；或
標準記載之內容渉及專利權，應提出說明

Example:
○本標準係依據2006年發行之第1版IEC 60335-1，不變更技術內容，

但經消基會要求，應根據消保法保障消費者…
○本標準係依據2007年發行之第1版IEC 60950-1變更，並參酌IEC 60065-1
第1版整編而成，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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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4.前言(Foreword)

Slide 39

終審單位:

標準:理事會
其他:技術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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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並非強制性
• 但如必要，可說明需要原因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5.引言(Introduction)

要素:

1. 動機 (問題是什麼/本標準如何解決問題)

2. 系列標準時可敘明規劃制定時程(Milestone)

3. 公部門政策推動背景與規劃

4. 後續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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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5.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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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5.引言(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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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文件之資訊或資料若為撰寫之草案直接引用, 成為本草案規範的
內容, 列為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s), 若僅為參考用之資訊, 則
列為參考資料 (reference)

• 可當作參考的相關標準、記載公開資料等之目錄，置於整份標準之最
末頁，以3行空白段落與標準之內容作區隔，標題以粗體字靠左置放
〝參考資料〞表示，若參考資料件數較多時，可換頁記載且其標題位
置則改為置中，若以一覽形式記載可使標準之運用更為便利時，可依
其種類加以分類，並以括號加註類別之方式表達。

• TAICS 出版品以(1),(2),(3)…編列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6.參考資料 (Reference)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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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 -6.參考資料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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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標準的定義

◆ Why 標準?

◆ 論文?   產業標準?

◆ TAICS 簡介

◆ TAICS 標準制定程序

◆ TAICS標準出版品章節與架構

◆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編寫

◆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 撰寫範例與討論

◆ Appendix: 
a.依國際標準於編擬CNS標準補充事項

b.撰寫範例實例

Slide 45



TAICS 秘書處Guideline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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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規範性要素包含:

1. 標準名稱(Title) 

2. 適用範圍(Scope)

3. 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s) 

4. 用語及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

5. 符號及縮寫(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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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1.標準名稱(Title)

簡潔智慧建築安全監控系統資料格式標準

行動票證讀卡機與行動載具測試規範

影像監控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影像監控系統資安標準-第二部：網路攝影機

高精地圖製圖作業指引v2

應用於駕駛行為計費保險之車上診斷裝置標準

標準名稱由適用範圍呼應而來,兩者必須一致

1. 標準名稱應盡量簡潔，不要複雜
2. 可與其他標準區別
3. 不必敘述太細節，可於標準範圍內說明
4. 標準英文名稱之字首字及連接號〝−〞()後之字首應為大寫，其他通

常為小寫。惟專有名詞之字首必須大寫

要素:

原則: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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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1.2 標準英文名稱(English title)

協會出版品之English title 較沒有一致性，故建立參考性命名原則

背景:

已出版(Samples, 2020/8):

Slide 49

名稱(英文) TC

The Standard of Smart Parking System Data and Interface Requirement TC3

The Test Specification of Readers and Mobile Devices for Ticketing v2 TC3

Taiwan Machine Tool Connect standard TC3

Audiovisual Content Metadata Standard TC4

Infocom security standard of embedded software on smartphone systems TC5

Intelligent Streetlight System Cybersecurity Standard- Part 1：General Requirements TC5

Intelligent Bus Telematics System Security Standard-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v2 TC5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Security Standard-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TC5

Data Format Standards for Safety and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Intelligent Buildings TC7

ONVIF Profile S TC7

HD Maps Data Contents and Formats Standard TC8

QR Code data format standard and test specification for ticketing in transport T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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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1.2 標準英文名稱(English title)

標準英文名稱由中文名稱翻譯而來，並考慮標準與英文用法

1. Standard/Test specification(類別) 置於開頭
2. 目標物(xxxx)應斟酌加複數如smart speakers, systems

3. 標準英文名稱之字首字及連接號〝−〞()後之字首應為大寫，
其他通常為小寫，惟專有名詞之字首必須大寫(CNS-3689)

要素: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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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性命名:

1 Standard and test specification for "xxxxx"

2 Standard for "xxxxx"

3 Standard for "xxxxx"-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4 Cybersecurity standard for "xxxx"

5 Data format standard for "xxxx"

6 Test specification for "xxxxx"

7 Test specification for "xxxxx"-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8 Cyberseucity test specification for "xxxxx"

9 Data format test specification for "xxxxx"

10 White paper for "xxxx"

11 Guidline for "xxxx"

12 Technical (Study) report for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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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1.2 標準英文名稱(English title)

範例:

Slide 51

Original After (參考性命名)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Security Standard-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Cybersecurity standard for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 Security Test Specification- Part 2: IP Camera Cybersecurity test specification for video surveillance systems- Part 2: IP cameras

Data Format Standards for Intelligent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Data format standard for intelligent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s

QR Code data format standard and test specification for ticketing in transport Data format standard and test specification for QR code ticketing in transport

HD Maps Data Contents and Formats Standard Data content and format standard for HD maps

5G mmWave Front-End Module Interface White Paper White paper for 5G mmWave front-end module interface

HD Maps Operation Guidelines Guideline for HD Maps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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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
(The standard of QR Code data format for mobile ticketing in public transport)

規範性要素 -1.標準名稱(Title)

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方法
(QR Code data format standard and test method for mobile ticketing in transport)

交通運輸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
(QR Code data format standard and test specification for ticketing in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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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高精地圖驗證指引
Quality Control Guidelines for HD Maps

規範性要素 -1.標準名稱(Title)

高精地圖驗證指引
Verification Guidelines for HD Maps

高精地圖檢核及驗證指引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guidelines for HD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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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3:

規範性要素 -1.標準名稱(Title)

2019.04.01 智慧路燈資安標準

2019.3.28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一般要求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智慧燈桿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互動式多媒體機台

2019.04.26 智慧共桿系統資安標準-一般要求
智慧共桿系統資安標準-智慧照明

2019/06/03 智慧共桿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智慧共桿系統資安標準-第二部：智慧照明

2019/07/17 智慧照明系統資安標準
智慧照明系統資安測試規範

2019/7/26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測試規範-第二部：智慧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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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是給誰(產業)用的? 或是要規範誰(產業)?

2. 本標準涵蓋的範圍及其產品或系統架構為何?

3. 建議圖示補充

1. 適用範圍應記載標準規定內容之概要及所適用之範圍。惟不包括要求事項。
2. 適用範圍之敘述，不得僅為標準名稱之重述。
3. 在系列標準之各部標準中分部編成之標準，其適用範圍僅敘述該部之主題。
4. 適用範圍應盡量敘述明確，不要將主題複雜化
5. 適用範圍應指出涵蓋範圍，並可敘述特定的實質產品，及本標準不適用產

品的範圍
6. 適用範圍依下列所示敘述形式:

要素:

原則:

本標準
適用於…(1) 〝本標準規定……之尺度。〞

(2) 〝本標準規定……之方法。〞
(3) 〝本標準規定……之特性。〞
(4) 〝本標準規定……之系統。〞
(5) 〝本標準規定……之通則。〞
(6) 〝本標準規定……指導綱要。〞
(7) 〝本標準規定……有關用語及定義。〞
(8) 〝本標準適用於……。

規範性要素 -2.適用範圍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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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標準規定……之… (如資訊安全要求; 資訊安全測試規範; 資料格式;尺度;

方法;特性…)

2. 適用範圍涵蓋…(情境, 架構).

3. …..不在本標準規範之範圍…

4. 本標準適用對象為…(Option)

建議寫法:

規範性要素 -2.適用範圍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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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準規定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之資訊安全要求。

適用範圍為手機製造商於出廠時已安裝在手機上的軟體，包含系統內之
圖示與無圖示軟體。

使用者於初次開機後，自行下載之應用程式、附加服務或內容，例如：登入
Google Play或App Store帳號後自行下載應用程式，自行上網下載之第三方應用程
式，插入SIM卡自動安裝之電信服務或相關應用程式等，則不在本標準之範圍。

本標準之適用對象為手機製造商或手機代理商。(option)

適用範圍如圖一所示。

範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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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2.適用範圍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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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

本標準係依預購型與支付型交通票證應用所制定之交通運輸票證二
維條碼資料格式及測試方法。

適用範圍包含使用者行動裝置、驗票裝置及票務系統等，所涵蓋之
交通運具包含鐵路、高鐵、捷運、市區公車、公路客運、纜車、渡
輪等具備電子驗票設備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本標準不涵蓋用於驗票裝置上各運輸業者之退票或補票流程、提早
進站或延後出站檢核等營運邏輯。

適用範圍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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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1~2):

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安標準

規範性要素 -2.適用範圍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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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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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3~4):

高精地圖檢核及驗證指引

規範性要素 -2.適用範圍 (Scope)

Slide 59

行動票證讀卡機與行動載具測試規範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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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3.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

1. 引用標準之節次構成該標準規定的一部分
2. CNS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公布之規範性文件

得列為引用標準
3. 所有於標準內文所引用或部分使用的標準皆應列出
4. TAICS 出版品以[1],[2],… 編列

1. 有引用標準時，在下列定型文之後，記載引用標準(標準號碼及標準名稱)
(1) 引用標準均無加註年分者。

原則:

記載方法:

2. 引用標準之排列方式依CNS國家標準、ISO國際標準(包括ISO/IEC)、IEC國
際標準及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公布之規範性文件之順序記載。相同種類標準
或我國相關主管機關公布之規範性文件中，依標準號碼或規範性文件編號、
名稱等順序。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下列引用標準適用最新版(包括
補充增修)。〞

(2) 引用標準有加註年分者。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分者，適用該年分之版次，
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包括補充增修)。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包括補充增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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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3.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

下列項目不作為引用標準。
1. 一般不能利用的參考資料。
2. 僅利用為資訊的參考資料。
3. 參考性要素(包括前置要素與補充要素)及規定要素中之參考事項(註、

例等所示的參考事項)所引用的標準或規範性文件。

除外:

範例:

行動票證讀卡機與行動載具測試規範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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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構成要素

規定要素
(Normative)

參考性要素
(Informative)

一般性規定要素

技術性規定要素

參考性前置要素

參考性補充要素

封面
目錄
前言

附錄(參考)
索引

名詞對照
參考

參考資料

標準名稱
適用範圍
引用標準

用語及定義

符號及縮寫

要求事項
．
．
．

附錄(規定)

標準構成要素之前言、標準名稱、適用範圍
為必備要素，其他為選擇要素。

標準的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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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4.用語及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

1. 於標準內文所使用的專有名詞與用語應被定義
2. 標準所使用的技術或專業用語應參酌產業習性或國際規範
3. 專有名詞可參考國家教育研究院名詞詞彙

1. 應於章節(clause)開始先說明，並按順序於每一子章節(subclauses)逐項定義
及說明，例:

原則:

記載方法: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ocument,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given in … and the following apply.”

“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2.   用語及定義一節所規定個別用語及定義非屬小節

3.   用語及定義須中英文皆須呈現，例:

3.1感應區域 (Landing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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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要素 -4.用語及定義(Terms and Definitions)

範例:

高精地圖檢核及驗證指引

影像監控系統資安標準-第三部：影像錄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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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標準內所有使用的符號和簡稱應容易被理解標準
2. 為瞭解標準記載所需的符號與縮寫，可以一覽表方式設置本選擇性節次
3. 為了方便，本符號和簡稱亦可與用語及定義合併; 而形成“用語、定義、

符號、單位及縮寫”

除相關法規特別規定外，所有符號與縮寫須依下列順序列出。
(a) 大寫英文字母優先於小寫英文字母

(A, a, B, b等)

(b) 無字母下標之字母優先於有字母下標之字母，
且有字母下標之字母優先於有數字下標之字母

(B, b, C, Cm, C2, c, d, dext, dint, d1等)

(c) 英文字母優先於希臘字母
(如:如: Z, z, , , , , …,  , 等)

(d) 任何其他特殊記號。

要素:

原則:

規範性要素 -5.符號及縮寫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Slide 65



TAICS 秘書處Guideline

1.  附錄(規定) [annex (normative)]: 

屬標準本文之一部分，由標準本文抽出部分規定予以彙整者，
作為附錄(規定)

2.  附錄(參考)[annex (informative)]

非屬標準本文之一部分，而用於補充本文及附錄(規定)之相關事項。
係記載有助於理解或利用標準，可作為參考的資訊。

(a) 附錄依構成要素分為〝附錄(規定)〞及〝附錄(參考)〞2種。通常依
本文所引用的順序記載

(b) 附錄須在本文、其他附錄及前言等被引用或參照。
(c) 附錄開頭記載〝附錄A〞，依序由〝A〞大寫英文字母予以編號，
接著換行，表示〝(規定)〞或〝(參考)〞，再換行記載附錄標題名稱。

(d) 附錄僅有1則時，亦標示英文字母為〝附錄Ａ〞。
(e) 附錄之節、小節、表、圖及公式之編號，使用該附錄的英文字母，
加〝.〞及阿拉伯數字予以編排(例：A.1、表C.3、圖B.2)。

要素:

原則:

附錄(規定) vs 附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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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高精地圖圖資內容及格式標準

Slide 67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附錄(規定) vs 附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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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標準的定義

◆ Why 標準?

◆ 論文?   產業標準?

◆ TAICS 簡介

◆ TAICS 標準制定程序

◆ TAICS標準出版品章節與架構

◆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編寫

◆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 撰寫範例與討論

◆ Appendix: 
a.依國際標準於編擬CNS標準補充事項

b.撰寫範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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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

再思考:

Slide 69

適用範圍:

1. 標準是給誰(產業)用的? 或是要規範誰(產業)?

2. 本標準涵蓋的範圍及其產品或系統架構為何?

3. 建議圖示補充

標準名稱由適用範圍呼應而來,兩者必須一致

標準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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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區分 標準構成要素 國際標準相對應名稱

參考性前置要素

封面 Title page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前言 Foreword

一般性規定要素

標準名稱 Title

適用範圍 Scope

引用標準 Normative references

技術性規定要素

用語及定義 Terms and definitions

符號及縮寫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terms

要求事項 Requirements

． ．

． ．

． ．

附錄(規定) Annex (normative)

參考性補充要素

附錄(參考) Annex (informative)

索引 Indexes

名詞對照 Glossary of term 

參考 Reference

參考資料 Bibliography

標準的編寫

Recap 一個標準應該包含 :

備註: 標準構成要素之〝前言〞、〝標準名稱〞、〝適用範圍〞及〝引用標準〞為必備要素，
其他為選擇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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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HINT

Slide 71

資安標準:

1. 資安標準應為某系列標準之一部，即應延續白皮書或一般標準後
制定，如此方能有可延續之架構即適用範圍(如智慧共桿、智慧
照明等)

2.   標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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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HINT

Slide 72

資料格式標準:

子系統

功能

系統

每一功能需
包含資訊

資訊定義 每一子系統以各自part 撰寫，構成系列標準

Top-down 之系統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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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H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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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格式標準:

應用情境確定，以資料屬
性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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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標準的定義

◆ Why 標準?

◆ 論文?   產業標準?

◆ TAICS 簡介

◆ TAICS 標準制定程序

◆ TAICS標準出版品章節與架構

◆ 標準的參考性要素編寫

◆ 標準的規範性要素編寫

◆ 撰寫範例與討論

◆ Appendix: 
a.依國際標準於編擬CNS標準補充事項

b.撰寫範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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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Appendix A: 

依國際標準於編擬CNS標準補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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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與CNS標準比較事項

參考 CNS 3689

意義區別 前置的詞句 於國際標準之對應英文

指示或要求

(強制性)

必須……

須……

應……

需要……

shall

is to……

is required to……

it is required that has to……

it is necessary……

禁止

(強制性)

不應……

不得……

不可……

shall not

it is not is required to be not……

is required that……be not

is not be……

推薦

(無強制性)

儘量……

宜……

以能……

shoul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ought to……

寬鬆的禁止

(無強制性)
不宜……

should not

it is recommended that……not

ought n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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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與CNS標準比較事項

參考 CNS 3689

意義區別 前置的詞句 於相對應國際標準之對應英文

容許

可……

得予……

允許……

may

is permitted

is allowed, is permissible

不必要
不必要……

……非必要

need not

it is not required that……

可能
能……

可以……

can

be able to

it is possible to

不可能

不得……

不可……

不能……

cannot

be unable to

it is not possi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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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與CNS標準比較事項

參考 CNS 3689

數值與符號 正確用法 於相對應國際標準之用法

小數點 1.234 1,234

數字 12,345 12 345

乘數
3.14 x 567  

(不可用 3.14 ⚫ 567)
3,14 x 567

連續符號 85 cm ~ 90 cm 85 cm to 90 cm

許可差與

區間值

123 mm ± 0.4 mm

(不可用 123 ± 0.4 mm )

(123 ± 0.4) mm

Slide 79



TAICS 秘書處Guideline

Agenda

Appendix B: 

撰寫範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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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1-1)

Slide 81

提案名稱 高精地圖檢核及驗證指引

問題與思考:

1. 檢核與驗證?

2. 指引中的指引? (最新版本與前版表直接引用問題)

3. “最新版” 是個形容詞

適用範圍:

本指引之驗證作業，針對測繪業者依據「高精地圖製
圖作業指引」使用車載行動測繪系統進行高精地圖產
出，訂定品質檢核流程參考，適用之高精地圖供應鏈
架構範圍如圖1 虛線框列所示。其檢核流程包含測繪作
業規劃檢核、控制測量成果檢核、作業成果及點雲與
向量圖層檢核，目的係有效控管高精地圖之圖資品質。
本指引不包括高精地圖之測製程序、格式轉換、高精
地圖圖資內容流通之資料標準、分析應用等議題

本指引規定依據最新版「高精地圖製圖作業指引」所產出之
高精地圖，如何依品質檢核流程，驗證符合該指引所列成果
查核列表（表1）之查核要求。本指引適用之高精地圖供應鏈
架構範圍如圖1虛線框列所示。
本指引之檢核項目包含作業規劃、控制測量成果、車載測繪
作業成果；驗證項目包含資料後處理，係針對點雲及向量圖
層資料成果品質進行。目的在於有效控管高精地圖之圖資品
質。
高精地圖圖資內容流通之資料標準、分析應用、格式轉換則
不在本指引規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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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1-2)

Slide 82

提案名稱 高精地圖檢核及驗證指引

修正重點:

適用範圍:

本指引規定依據TAICS TR-0010 v2.0「高精地圖製圖作業指引v2」所產出之高
精地圖，如何依品質檢核流程，驗證符合成果查核要求。本指引適用之高精地
圖供應鏈架構範圍如圖1虛線框列所示。
本指引之檢核項目包含作業規劃、控制測量成果、車載測繪作業成果；驗證項
目包含資料後處理，係針對點雲及向量圖層資料成果品質進行。目的在於有效
控管高精地圖之圖資品質。
高精地圖圖資內容流通之資料標準、分析應用、格式轉換則不在本指引規範範
圍之內。

1. 檢核與驗證分別定義?

2. 引用前作業指引，但另行修正列表
3. “最新版” 是個形容詞 -> TAICS TR-0010 v2.0「高精地圖製圖作業指引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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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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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適用範圍:

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安標準

本規範適用於智慧型手機(1)使用者個人資料、
(2)內建軟體、(3)通訊協定、(4)作業系統、(5)

韌體、(6)硬體安全，應用程式與通訊協定部
分測項，檢測到內建軟體所連線伺服器，確
保手機符合出廠階段資訊安全要求，但不包
含使用者於內建軟體中自行下載之附加服務
或內容(如圖1)。

1. (1)使用者個人資料、(2)內建軟體… 是
本標準的分層或是適用範圍 ?

2. 規範的對象應定義清楚
3. 內建軟體與標準名稱中之定義不同?

問題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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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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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名稱

適用範圍:

清楚定義出四個要素

修正重點:

本標準定義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之資訊安
全要求。適用範圍為手機製造商於出廠時已安
裝在手機上的軟體，包含系統內之圖示與無圖
示軟體。使用者於初次開機後，自行下載應用
程式、附加服務或內容則不在本標準規範之範
圍。
本標準之適用對象為手機製造商或手機代理商
適用範圍如圖一所示。

智慧型手機系統內建軟體資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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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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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適用範圍:

智慧停車應用系統技術標準

本標準涵蓋智慧停車場相關(1)資料採集層、
(2)網路傳輸層、(3)資料處理層與(4)系統
功能層，以確保在不同系統或不同設備商
之間可相容運作，如圖 1所示。適用對象
包含設備商、系統整合商、營運商及應用
服務開發商等，須注意本標準未涵蓋部分
或有衝突之處應優先遵守我國訂定之停車
場法。

1. 何為應用系統? 不容易清楚定義
2. 所有停車場皆Implement 在同套系統嗎?

3. 使用對象為各自停車場, 是否應該去區
分不同停車場, 各停車場皆使用本標準方
能共通?

問題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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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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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名稱

適用範圍:

智慧停車系統-停車資訊開放介面標準

本標準之範圍如圖 1所示，包含針對智慧停
車系統相關共通資料欄位、JSON表述結構與
應用程式介面(API)之技術範圍進行標準化，
以確保停車場資訊藉由本標準之技術標準達
到共通開放於不同系統間可相容運作之目標。
未來透過本標準將可聚合各停車場資訊進行
更深入的加值應用與大數據分析等其他延伸
服務。
本標準適用對象包含停車產業相關之設備商、
系統整合商、營運商及應用服務開發商等。

1. 清楚指出本標準包含共通資料欄位、
JSON表述結構與應用程式介面(API)

2. 各自停車場為不同系統 implement 

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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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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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交通運輸票證二維條碼標準

本標準適用範圍：(1)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
條碼載具：顯示交通運輸的二維條碼的載具，
含紙本或行動裝置、(2)驗票裝置：檢驗交通
運輸虛擬票券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是否符合標
準規格設計、(3)交通運輸服務提供者：交通
運輸業者之後台管理與票務中心、(4)交通運
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建置交
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的資料格式標準。

問題與思考:

1. 上述(4)為此標準標的 -- 交通運輸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作用於該二維條碼的載具
（上述(1) ，如手機）與驗票裝置（上述(2) ，如讀卡機）；然而，適用範圍並未清楚揭露此
界限（boundary）
2. 此標準欠缺測試規範，無從驗證產品（顯示或讀取）是否符合標準規範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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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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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名稱 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

本標準係依預購型與支付型交通票證應用所
制定之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
及測試規範，適用對象包含使用者行動裝置、
驗票裝置及票務系統等，所涵蓋之交通運具
包含鐵路、高鐵、捷運、公車、國道客運、
纜車、渡輪等具備電子驗票設備之公共交通
運輸工具。其中，驗票裝置上各運輸業者之
退票或補票流程、提早進站或延後出站檢核
等營運邏輯，非為本標準涵蓋範圍。

1.此標準標的 -- 交通運輸虛擬票證二維條碼資料格式（預購型與支付型），作用於行動裝
置（顯示）與驗票裝置（讀取），並以圖示清楚揭露此界限（boundary）
2. 此標準增列測試規範，藉以驗證產品（顯示或讀取）是否符合標準規範

修正重點: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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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範例與討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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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智慧共桿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智慧共桿系統建置於道路路側、園區或公園
等公共區域之中，於其共桿上附加物聯網應
用，包括智慧照明、智慧共桿閘道器等附加
應用。運用網路技術使各智慧共桿系統間能
相互串連並集中控管，進而達到以智慧城市
為目的之物聯網應用。
本標準之適用範圍包括，智慧共桿及其設置
的閘道器與連接至後台伺服器，如圖所示。

問題與思考:

1. 何為智慧共桿? 目前尚無標準或白皮書可參考，故容易發散
2. 未清楚定義此標準之使用(規範)對象，與智慧共桿系統架構

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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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名稱 智慧路燈系統資安標準-第一部：一般要求

本系列標準適用於智慧路燈及其附掛具有聯
網功能之智慧城市相關應用。智慧路燈是由
後台監控伺服器、燈桿閘道器及燈桿附掛設
備所組成，如下圖所示。本標準定義了智慧
路燈系統網路安全基本要求、後台監控伺服
器安全要求及燈桿閘道器特定資安要求。其
中網路安全基本要求共有七大構面：
(1)身分識別、鑑別、權限控管
(2)資料機密性與完整性
(3)系統完整性
(4)軟韌體更新
(5)警示與紀錄
(6)已知漏洞安全
(7)軟體應用程式
本標準作為智慧路燈產業之系統整合商、設
備商與軟體開發商於開發階段，落實網路安
全功能之要求基準，進而在產品架構與產品
設計中達到安全風險控制。

修正重點:

適用範圍:

 

1.引用CNS-15652，修改為智慧路燈系統
2.定義本標準之使用(規範)對象，
3.定義系統架構為後台監控伺服器、燈桿閘道器及燈桿附
掛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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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智慧路燈照明系統管理平台共通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

本標準定義涵蓋各子系統(SubSystem)

應用平台應遵循之共通資料欄位，並
透過應用程式介面(API)至共通資料管
理平台(Main System)之間資料交換方
式，接續再由共通資料管理平台附加
載體資訊，來有效管理各智慧應用項
目附掛設備與載體從屬關係。

問題與思考:

1. 本標準橫跨5個子系統，涵蓋各應用平台應遵循之共通資料欄位... 不易聚焦！還是僅從路燈設
施之管理面（與各子系統搭載的應用無關）上制定相關標準？
2. 此標準欠缺測試規範，無從驗證產品（顯示或讀取）是否符合標準規範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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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名稱 智慧路燈照明系統管理平台共通資料格式標準及測試規範

本標準及測試規範規定智慧路燈照明
系統管理平台共通資料格式標準（共
通資料欄位及表述結構），使不同的
後台監控伺服器能有基本的一致性資
料，並透過應用程式介面至智慧路燈
照明系統管理平台之間進行資料交換，
以有效管理不同附掛設備與載體從屬
關係。本標準適用於智慧路燈照明系
統管理平台、後台監控伺服器、燈桿
閘道器、照明設備及其載體。本標準
適用對象為政府路燈管理單位及路燈
相關廠商。

1. 本標準改以智慧路燈照明系統為標的，定義共通資料欄位及表述結構，並界定應用程式介面
供政府路燈管理單位及路燈相關廠商來遵循
2. 此標準增列測試規範，藉以驗證產品（資料格式）是否符合標準規範

修正重點:

適用範圍:


